
《江苏省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气污染防治条例（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江苏省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气污染防治条例》（以下简称“机动车条例”）与生态环境法典大气污染防治及机动车污染防治方面相关要求的主要差异和清理修改情况，经多轮讨论、处室征求意见，形成修改方案，具体情况如下：
1、 条例修订背景
2026年3月12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自2026年8月15日起施行。根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开展生态环境法典涉及地方性法规及决议决定清理工作的实施方案》《司法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生态环境法典涉及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集中清理工作的函》的要求，我厅对《江苏省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气污染防治条例》进行清理，形成《江苏省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气污染防治条例（征求意见稿）》。
本次清理的原则是逐条比对，对存在与法典明显不一致，存在其他不符合、不衔接、不适应党中央决策部署要求和法典规定的，一律清理到位，包括表述不一致、相关规定和要求不一致等。
2、 差异比对情况
《江苏省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气污染防治条例》于2023年5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六章61条。经与生态环境法典梳理比对，共有61条存在差异。其中，14条存在表述性差异，2条为我省细化上位法、35条为我省新增内容、10条存在实质性差异。此外，5条法典有而我省条例没有。根据评估结果，“机动车条例”内容与法典相关规定不一致内容较少，同时，部分内容较法典更为严格和细化，建议予以部分修订。
三、拟修改清理情况
经过对照梳理，计划修改21条，删除0条、新增0条。
（1） 表述性修改内容
有8条涉及表述性差异方面的修改。第4条“大气污染防治规划”修改为“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第5、36、46、47条中“水利”更改为“水行政”；第5、39、46条中“发展改革（能源）”更改为“发展改革”；第35、49、51条中“省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更改为“省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第47条中“省、设区的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更改为“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2） 实质性差异修改内容
有16条为相关规定和要求不一致的实质性差异修改。
一是1条涉及立法依据修改，第1条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
二是11条为涉及法典新增内容修改，主要包括：第8条对举报人的奖励修改为“举报内容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有重要推动作用的，并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对举报人给予奖励。”；第16条增加“发动机”；第17条“远程排放管理车载终端”修改为“排放控制系统”；第20、23条“污染控制装置、车载排放诊断系统、远程排放管理车载终端”修改为“排放控制系统”；第25条增加“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检验机构应当满足国家有关规定。”；第31、34条“污染控制装置、车载排放诊断系统”修改为“排放控制系统”；第35条增加“发动机”和“排放控制系统运行情况”；第36条增加“排放控制系统运行情况”，“遥感监测、摄影摄像”修改为“非接触式道路监测”；第43条增加“排放控制系统运行情况”，“远程排放管理系统”改为“排放控制系统”。
[bookmark: _GoBack]三是4条涉及罚则内容的修改，第51条第一款与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三条基本一致，删除第51条第一款；第52条“远程排放管理车载终端”修改为“排放控制系统”；第54条中部分违法行为在法典一千一百二十四条有明确规定，删除在法典中有明确规定的“拆除、破坏、伪造”等违法行为；罚款金额由“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修改为“五千元”。第58条“停业整顿”修改为“停业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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